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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证天通（2015）证审字第 0201003-4 号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华电”）的委托，审计

了内蒙华电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4 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2014 年的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2014 年的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中证天通（2015）证审字第 020100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内

蒙华电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要求对会计政策变更在经批准审核后进行确认、计量和相关信

息的披露是内蒙华电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

就内蒙华电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情况出具专项说明。我们对专项说明执行的主要审核

程序与 2014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一并执行。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内容及审批程序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4 年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 号、7 号、8 号、10 号、11 号、14 号及 16 号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

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 年修订）》，要求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

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2014 年 7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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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经内蒙华电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蒙华电于上述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执行新颁布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应修订了相关会计政策，并在公司

正式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对现行会计政策进行了详述。 

（二）对公司目前财务报表数据有影响的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之前，内蒙华电对被投

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的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

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后，内蒙华电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

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内蒙华电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追溯调整影响的科目为“长

期股权投资”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之前，内蒙华电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资本公积核算、递延收益通过“其他非流动负债”列

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后，内蒙华电将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其他综合收益核算、递延收益单独列报。内蒙华电采用

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追溯调整影响的科目有“资本公积”、“其

他综合收益”、“其他非流动负债”、“递延收益”。内蒙华电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

定进行列报，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三）审批程序 

内蒙华电于 2014 年 10 月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10 月 27 日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有关事项的议案》。201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批准了公司按照上述会计准则全面修订后的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内蒙华电对前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

的影响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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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名称 报表项目 
对2014年12月31日的影

响金额 

对2013年12月31日的影

响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

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

修订）》 

长期股权投资 -833,701,681.25 -824,716,681.2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33,701,681.25 824,716,681.25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

修订）》 

资本公积 3,020,878.72 3,704,084.00 

其他综合收益 -3,020,878.72 -3,704,084.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1,419,604.14 -116,559,817.72 

递延收益 121,419,604.14 116,559,817.72 

三、结论性意见 

我们认为内蒙华电对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为了更好地理解内蒙华电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有关事项，该说明应当与已审计的财

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内蒙华电按照相关规定报送2014年会计政策变更有关情况使用，不得

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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